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
晋教安稳函〔2023〕27 号

山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学校

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，省属各中职学校，厅直属各学校：

当前，我省已进入主汛期，地质灾害防治进入最关键阶段。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频会议和全省安

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以及省地质灾害防治领导小组办

公室、省重大地质灾害应急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全力做好汛期

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地灾防办〔2023〕8 号）要

求，结合我省教育系统实际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强化安全责任落实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

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的理念，按照“党

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和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

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，以“时时放心不下”的责任感，

切实加强对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拧紧压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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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责任，全面落实措施，狠抓工作落实，切实做到超前预防

有力、严密防控到位。

二、强化隐患排查治理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

校要认真组织学校汛期安全隐患排查，重点排查学校校舍、在

建工程、校园周边等重点部位、重点环节，尤其对处于河道、

低洼地段、边山峪口的学校要逐一进行检查，做到全面彻底，

不留死角。对可能影响到安全的各种隐患，及早预防，及早消

除，特别是对 D 级危房要坚决予以停用，确保广大师生安全。

三、强化汛期安全教育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

校要有针对性地对师生开展汛期安全教育，对学生讲解山洪突

发性特点以及洪水、山体滑坡、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形成过程；

教育学生注意防溺水，不到低洼地段、水塘水库等附近水边游

玩；雨水集中时期要多走平原空旷地，少走山洪地质灾害易发

地。要加强对师生自救、自保和逃生能力的知识教育和培训，

切实提高师生应对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能力。

四、强化部门协同联动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

校要进一步加强与应急、自然资源、气象、地震等有关部门的

协同配合，建立健全完善会商研判、信息共享、风险防控等工

作机制，及时掌握灾情预测预报，推动形成各部门、各单位各

司其职、协同配合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，实现闭环管理。同

时，要积极邀请相关职能部门进校开展汛期安全知识宣讲、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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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演练，指导开展地质灾害清查和地质灾害隐患的排查和监测，

切实合力保障全省教育系统汛期安全稳定。

五、强化汛期应急处置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

校要建立健全各项汛期预警体系和预案，落实人员和物资保障，

加强防汛安全演练。遇有暴雨等恶劣天气，可适当调整上放学

时间等措施。在险情发生时，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要各司其职，

责任到人，有序组织学生安全撤离。要严格落实汛期值班和领导

带班制度，发现汛情、险情和灾情第一时间报告，第一时间开展

抢险救灾工作，不得迟报、漏报、瞒报。

山西省教育厅

2023 年 7 月 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
















